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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划定并严

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

《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

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要求，规范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生态状况监测的技术要求，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生态状况的监测方式、技术流程、监测内容、监测指标及

频次、监测方法和质量控制要求等。 

本标准附录 A、B 为规范性附录，附录 C~附录 G 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与《生态保护红线监管技术规范 基础调查（试行）》《生态保护红线监管技术规范 生

态功能评价（试行）》《生态保护红线监管技术规范 保护成效评估（试行）》《生态保护红线

监管技术规范 台账数据库建设（试行）》《生态保护红线监管技术规范 数据质量控制（试行）》

《生态保护红线监管技术规范 平台建设（试行）》等同属于生态保护红线监管系列标准。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法规与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生态环境部南

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 

本标准生态环境部 2020 年 11 月 24 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20 年 11 月 24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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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保护红线监管技术规范 生态状况监测（试行）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生态状况的监测方式、技术流程、监测内容、监测指标及

频次、监测方法和质量控制要求等。 

本标准适用于综合运用卫星遥感、航空遥感和地面监测方式，对我国陆域生态保护红线的面

积、性质和功能以及人类干扰活动进行动态监测工作，海域生态保护红线监测另列。 

本标准适用于县级及以上行政区陆域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生态状况动态变化监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

本标准。 

GB/T 13923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与代码  

GB/T 13989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分幅和编号 

GB/T 15968  遥感影像平面图制作规范 

GB/T 21010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GB/T 2260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 

GB/T 24255 沙化土地监测技术规程 

GB/T 24356 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 

GB/T 36197 土壤质量 土壤采样技术指南 

CH/Z 3003  低空数字航空摄影测量内业规范 

DZ/T 0266 矿产资源开发遥感监测技术规范 

LY/T 1213 森林土壤含水量的测定 

SL 190 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 

SL 592 水土保持遥感监测技术规范 

SL 750 水旱灾害遥感监测评估技术规范 

TD/T 1010 土地利用动态遥感监测规程 

TD/T 1055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技术规程 

HJ 710.3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陆生哺乳动物 

HJ 710.4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鸟类 

HJ 710.5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爬行动物 

HJ 710.6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两栖动物 

《自然保护区人类活动遥感监测及核查处理办法（试行）》（国环规生态〔2017〕3 号） 

《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厅字〔2017〕2 号） 

《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厅字〔2019〕48 号） 

《关于推进生态环境监测体系与监测能力现代化的若干意见》（环办监测〔2020〕9 号） 

http://www.baidu.com/link?url=inoagVa0jsGtd_d08-NvNIMK9y043spE9FtDLLUZVc2QwfW5mDfBZ0jB8LJQ6ShlhP5_s4H04ryQu_XxHCXWMq&wd=&eqid=d4710a5b00014767000000025acad6d4
http://www.baidu.com/link?url=isHt1_eq1M4e7JYBUzWN-Xj1AeftnkwYk1RsYSNsTTlal8ubgIvZFsIa4SuqD_I6Ff9zOzz9CnxfVvVUyHzL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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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指南》（环办生态〔2017〕48 号） 

3 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生态保护红线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redline 

指在生态空间范围内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必须强制性严格保护的区域，是保障和维护国

家生态安全的底线和生命线，通常包括具有重要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维护、水土保持、防风固

沙、海岸生态稳定等功能的生态功能重要区域，以及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石漠化等生态环境敏

感脆弱区域。 

3.2  

生态功能 ecological function 

指生态系统在维持生命的物质循环和能量转换过程中，为人类提供的惠益，通常包括产品提

供、生态调节、娱乐文化和支持功能。生态保护红线生态功能通常包括水源涵养、水土保持、防

风固沙、生物多样性维护、洪水调蓄等类型。 

3.3  

生态环境敏感脆弱区 areas of sensitive and fragil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指生态系统稳定性差，容易受到外界活动影响而产生生态退化且难以自我修复的区域，包括

土地沙化、水土流失、石漠化等敏感脆弱类型。 

3.4  

水源涵养 water conservation   

指生态系统（如森林、草地等）通过其特有的结构与水相互作用，对降水进行截留、渗透、

蓄积，并通过蒸散发实现对水流、水循环的调控，主要表现在缓和地表径流、补充地下水、减缓

河流流量的季节波动、滞洪补枯、保证水质等方面。 

3.5  

水土保持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指生态系统通过截留、吸收、下渗等作用以及植物根系的固持作用，减少土壤肥力损失以及

减轻河流、湖泊、水库淤积的重要功能。 

3.6  

防风固沙 sand fixation 

指生态系统通过固定表土、改善土壤结构、增加地表粗糙度、阻截等方式，减少土壤的裸露

机会，提高起沙风速、降低大风动能，从而提高土壤的抗风蚀能力，削弱风的强度和携沙能力，

减少土壤流失和风沙危害的重要功能。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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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维护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指生态系统在维持基因、物种、生态系统多样性发挥的作用，与珍稀濒危和特有动植物的分

布以及丰富程度密切相关。 

3.8  

洪水调蓄 flood regulation 

指生态系统通过暂时蓄积洪峰水量，而后缓慢泄出，削减并滞后洪峰，从而减轻河流水系洪

水威胁的能力。 

3.9  

人类干扰活动 human activities disturbance 

指生态保护红线内影响生态环境状况的人为活动及其产生的后果，包括生态保护红线内新增

加的人类活动以及规模扩大的人类活动。 

3.10  

生态修复建设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ctivities 

指生态保护红线内受损自然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工作，包括生产生活设施退出以及生态修

复治理活动。 

3.11  

自然生态用地 natural ecological land 

指生态保护红线内提供重要生态系统服务的各类用地，通常包括林地、灌丛、草地、湖库湿

地、荒漠等自然生态系统。 

4 技术流程 

a) 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状况监测一般分为 4 个阶段，分别为监测准备、综合监测、质量控制

和工作成果阶段，具体技术流程见图 1。 

b) 监测准备阶段指收集覆盖生态保护红线的高分辨率卫星遥感影像、近期航空影像，地形

地貌、土壤、植被、气象等专题资料，以及野外观测设备准备等。 

c) 综合监测阶段指综合利用卫星遥感、航空遥感和地面调查观测方式提取生态保护红线面

积、用地性质、生态功能、人类干扰活动和生态修复治理等。 

d) 质量控制阶段指采用样本抽查、实地核查、地统计学等方法对综合监测数据开展质量控

制和精度验证，生成质控数据。 

e) 工作成果包括监测数据、监测图表和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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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状况监测技术流程图 

5 监测准备 

5.1 监测底图制作 

a) 依据生态保护红线矢量数据、最新时相高清数字正射影像图和大比例尺基础地理信息数

据，制作生态状况监测工作底图。工作底图的符号、设色、整饰等参照 TD/T 1055-2019

的相关要求。 

b) 坐标系统：采用“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统（CGCS2000）”。 

c) 高程基准：采用“1985 国家高程基准”，单位采用“m”表示。 

d) 投影方式：按照 GB/T 17278-2009，标准分幅数据采用高斯-克里格投影，3 度分带，以“m”

为坐标单位，坐标值至少保留 2 位小数；按照行政区域组织的数据可不分带，采用地理

坐标，经纬度值采用“°”为单位，用双精度浮点数表示，至少保留 6 位小数。 

卫星影像
监测

准备

监测指标体系

综合

监测

面积变化 生态修复

工作

成果

监测指标时空变化特征

监测数据 监测图表 监测报告

航空影像 观测数据

质量

控制

专题资料

用地性质

生态系统状况监测结果 人类活动监测结果

质控数据

地统计学、地面核查

生态功能 人类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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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比例尺：省级层面基本比例尺原则上为 1:5 万，基础数据不满足要求的不低于 1:25 万；

县级层面基本比例尺原则上不小于 1:1 万，基础数据不满足要求的可采用 1:5 万。 

5.2 卫星遥感影像选取与预处理 

a) 遥感影像选取：遥感影像的空间分辨率应优于 30 m，有条件的区域可优先选取 10 m 及

更高空间分辨率影像。影像的时相应满足监测需求，光学数据单景云雪量一般不应超过

10%（特殊情况不应超过 20%），且云雪不能覆盖重点调查区域；成像侧视角一般小于

15°，最大不应超过 25°，山区不超过 20°；调查区内不出现明显噪声和缺行，灰度范围

呈正态分布，无灰度值突变现象，相邻景影像间的重叠范围不应少于整景的 2%。选用

的遥感影像倾角较小，时相一致或接近，图像层次丰富、纹理清晰、色调均匀、反差适

中，无噪声和条带缺失，易于区分植被覆盖、生态系统构成以及变化特征。 

b) 遥感影像预处理：遥感影像应经过辐射校正、几何校正以及必要的增强、融合以及镶嵌

等预处理。对于地形起伏较大的山区还应进行正射校正。 

c) 遥感解译标志建立：根据区域自然地理、地形地貌特征、植被类型及土地利用结构、分

布规律与耕作方式等情况，建立生态保护红线典型地类解译标志。 

5.3 航空影像选取及预处理 

a) 航空影像处理所需资料：包括原始影像数据、相机鉴定表、控制资料、航线结合表等。

原始数据格式为 TIFF 格式；相机鉴定表包括相机像主点坐标、相机焦距、像元大小等；

控制资料包括测区控制点点之记、控制点坐标文件（包括平面坐标与高程坐标）或 DOM、

DEM 等；航线结合表包括航线索引图、飞行方向及飞行架次等。 

b) 航空影像预处理：格式转换，根据数据后处理需求，可对原始数据进行数据格式转换，

但不应损失几何信息和辐射信息。数据相机畸变差改正，原始影像数据应进行畸变差改

正，可采用专业软件改正相机畸变差，也可在空中三角测量时改正相机畸变差。图像增

强，可对原始数据进行图像增强处理，但应保证增强后的数字正射影像的图面质量。在

对原始航空影像进行畸变差校正的基础上开展空间三角测量加密，制作 DOM 或 DEM。 

5.4 地面监测与核查设备 

a) 地面监测：利用地面监测仪器设备获取不同地物光谱信息、生态参数信息以及生物多样

性信息等，生物多样性监测准备见《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系列标准。 

b) 地面核查：现场核查卫星遥感、航空遥感（无人机）发现疑似问题的区域，核实图斑实

际变化情况，修正与实地不一致的图斑界线。 

c) 仪器设备：底图、GPS、照相机、罗盘、望远镜、夜视仪、便携式植被覆盖度测量仪、

记录调查表、样方表、尺子等。 

5.5 专题资料 

专题资料可辅助监测工作，主要包括地形地貌、气象资料、植被土壤、湖库湿地、生物资源、

生态系统类型以及生态功能重要性评估、生态敏感性评估、自然保护地分布、全国土地调查、勘

界定标、排污口、监测断面、自然灾害、重大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事件等。 

6 监测内容 

6.1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 

监测内容包括生态保护红线基期面积以及生态保护红线调增面积、调减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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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自然生态用地面积 

监测内容包括生态保护红线内的林地、灌丛、草地、湖库湿地、荒漠等具有自然生态属性的

用地面积以及被人类干扰活动占用面积等。 

6.3 主要生态功能 

监测内容包括通用指标生长季植被覆盖度、不同功能区的特征性指标（土壤含水量、中度及

以上土壤侵蚀面积、风蚀量（厚度）、沙化土地面积、重点生物物种种数等）以及各地因地制宜

选择的备选指标等。洪水调蓄功能监测指标为湖库湿地面积，包含在通用指标自然生态用地面积。 

6.4 人类干扰活动面积 

监测内容包括生态保护红线内新增加的人类活动面积以及规模扩大的人类活动面积总和。 

6.5 生态修复建设面积 

监测内容包括生态保护红线内年度实际完成的各类型人类活动及设施清退面积与生态修复

治理面积总和。 

7 监测指标和频次 

遵循科学性、主导因素、因地制宜、相对独立性原则，结合监管业务需求，构建生态保护红

线生态状况监测指标体系（表 1），指标类别分为通用指标、特征性指标和备选指标。其中，备

选指标依据各地实际确定，例如植被生产力或生物量等生态功能类指标，大气、水、土壤等环境

质量类指标，降水量、土壤总孔隙度与非毛管孔隙度等水源涵养类指标，生境破碎化指数、外来

入侵物种侵入状况、地方重点保护物种、物种丰度、群落结构稳定性、野生动物和维管束植物丰

富度等生物多样性维护类指标等，监测要求参照相关标准执行。 

表 1  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状况监测指标及监测频次 

指标类别 监测内容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通用指标 

面积不减少 

生态保护红线基期面积 1 次/年 

生态保护红线调增面积 1 次/年 

生态保护红线调减面积 1 次/年 

性质不改变 
自然生态用地面积 1 次/年 

自然生态用地被占用面积 1 次/年 

功能不降低 生长季植被覆盖度 1 次/年 

人类干扰活动面积 
新增人类活动面积 日常 

规模扩大人类活动面积 日常 

生态修复建设面积 
生产生活设施减少面积 日常 

生态修复治理面积 日常 

特征性指标 

水源涵养功能 土壤含水量 1 次/5 年 

水土保持功能/水土流失敏感

性/石漠化敏感性 
中度及以上土壤侵蚀面积 1 次/5 年 

防风固沙功能/土地沙化敏感

性 

风蚀量（厚度） 1 次/5 年 

沙化土地面积 1 次/5 年 

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 重点生物物种种数 1 次/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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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通用指标 

7.1.1 生态保护红线基期面积 

指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勘界后的范围、面积。 

7.1.2 生态保护红线调增面积 

指生态保护红线调整增加的面积。 

7.1.3 生态保护红线调减面积 

指生态保护红线调整减少的面积。 

7.1.4 自然生态用地面积 

指生态保护红线内森林、草地、河流、湖泊、湿地、荒漠等具有自然生态属性的用地面积。 

7.1.5 自然生态用地被占用面积 

指生态保护红线内森林、草地、河流、湖泊、湿地、荒漠等具有自然生态属性的用地被人类

干扰活动占用的面积。 

7.1.6 生长季植被覆盖度 

指生态保护红线内森林、草地、湿地等有植被覆盖区域的生长季平均植被覆盖度。 

7.1.7 新增人类活动面积 

指生态保护红线内新增加的各类造成生态破坏或影响生态功能的人类活动及设施用地面积。 

7.1.8 规模扩大人类活动面积 

指生态保护红线内规模扩大的各类造成生态破坏或影响生态功能的人类活动及设施用地面

积。 

7.1.9 生产生活设施减少面积 

指生态保护红线内生产生活设施减少、消失的面积。 

7.1.10 生态修复治理面积 

指生态保护红线内开展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复垦、水土流失治理、森林生态保护与修复、

草原生态保护与修复、湿地生态保护与修复、荒漠化石漠化防治等生态修复治理工程面积。 

7.2 特征性指标 

7.2.1 土壤含水量 

土壤通过吸收降水并加以贮存，对河川水量补给起积极的调节作用。本标准通过测算土壤含

水量，反映生态系统水源涵养能力。土壤含水量一般是指土壤绝对含水量，即 100 g 烘干土中含

有若干克水分，也称土壤含水率。 

7.2.2 中度及以上土壤侵蚀面积 

指土壤侵蚀强度为中度及中度以上的土地面积。 

7.2.3 风蚀量（厚度） 

指在一定时间内被风吹走的地表物质量与堆积量之差，可通过地面高程变化来获取。 

7.2.4 沙化土地面积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9D%E5%AF%B9%E5%90%AB%E6%B0%B4%E9%87%8F/594242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C%9F%E5%A3%A4%E5%90%AB%E6%B0%B4%E7%8E%87/5895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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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的土地沙化面积。 

7.2.5 重点生物物种种数 

重点生物物种种数指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受保护的重点生物物种种数。重点生物物种指国家

一、二级野生动、植物，参照《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和《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 

7.3 监测频次 

a) 监测频次分日常监测、年度监测和 5 年监测，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当年为监测基准年。 

b) 日常监测指标包括新增人类活动面积、规模扩大人类活动面积。通过开展日常监测，随

时发现重大生态破坏问题疑似线索，落实“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报告、第一时间处

理”的监管要求，提高红线监管的实时性、有效性和针对性。 

c) 年度监测指标包括生态保护红线基期面积、生态保护红线调增面积、生态保护红线调减

面积、自然生态用地面积、自然生态用地被占用面积、生长季植被覆盖度、生产生活设

施减少面积、生态修复治理面积等。 

d) 5 年监测指标主要为不同类型生态保护红线的特征性指标，包括土壤含水量、中度及以

上土壤侵蚀面积、风蚀量（厚度）、沙化土地面积、重点生物物种种数等。有条件的地

方可加大监测频次，每年开展 1 次监测。 

8 监测方法 

8.1 综合监测 

采用卫星遥感、近地面航空遥感（无人机）、地面监测相结合，以卫星遥感监测为主的技术

方法，即先利用高时空卫星遥感开展监测因子普查，然后利用无人机对典型地区进行抽查，再到

野外现场开展关键生态因子监测和存疑斑块核查。 

8.2 卫星遥感信息提取 

利用中高分辨率卫星遥感正射影像，分别提取生态保护红线调增面积、生态保护红线调减面

积、自然生态用地面积、自然生态用地被占用面积、生长季植被覆盖度、新增人类活动面积、规

模扩大人类活动面积、生产生活设施减少面积、生态修复治理面积、中度及以上土壤侵蚀面积、

沙化土地面积等信息。详见附录 A。 

8.3 航空遥感抽查 

航空遥感（无人机）用以实现高分辨率地物信息采集，对于卫星遥感发现疑似问题的区域以

及卫星遥感影像不清晰的区域可用无人机进行抽查或补测。航空遥感抽查的启用条件和适用范围

结合生态保护红线监管业务需求开展。 

8.4 现场核查与野外监测 

8.4.1 现场核查 

现场核查指对于卫星遥感、航空遥感（无人机）监测发现的疑似问题区域，开展现场核查。

核查指标包括生态保护红线调增面积、生态保护红线调减面积、自然生态用地面积、自然生态用

地被占用面积、新增人类活动面积、规模扩大人类活动面积、生产生活设施减少面积、生态修复

治理面积、中度及以上土壤侵蚀面积、沙化土地面积等。 

8.4.2 野外监测 

a) 土壤含水量：采用重量法，详见附录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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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风蚀量（厚度）：根据当地条件、仪器设备等情况，风蚀量（厚度）采用插钎法、风蚀

桥法、三维激光扫描法等，详见附录 B。 

c) 重点生物物种种数：采用网格法，详见附录 B，参见《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系列

标准。 

d) 监测样地的确定：依据区域主导生态功能、监测对象的生物学及生态学特征和监测目标，

在不同类型的生态保护线内设立样地；样地的数量应符合统计学的要求，并考虑人力、

资金等因素；样地的抽取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法、系统抽样法或分层随机抽样法进行。 

9 工作成果 

9.1 监测数据 

a) 矢量数据：生态保护红线分布范围、生态保护红线调增区域、生态保护红线调减区域、

自然生态用地分布、自然生态用地被占用区域、新增人类活动区域、规模扩大人类活动

区域、生产生活设施减少区域、生态修复治理区域、中度及以上土壤侵蚀区域、沙化土

地区域等。 

b) 栅格数据：卫星遥感影像、航空影像、植被覆盖度。 

c) 统计数据：生态保护红线基期面积、生态保护红线调增面积、生态保护红线调减面积、

自然生态用地面积、自然生态用地被占用面积、新增人类活动面积、规模扩大人类活动

面积、生产生活设施减少面积、生态修复治理面积等。详见附录 C~F。 

d) 实测数据：土壤含水量、风蚀量（厚度）、重点生物物种种数等； 

e) 备选指标的监测数据，依据矢量、栅格、统计、实测等 4 种数据类型进行归类汇总。 

9.2 监测图件 

9.2.1 生态保护红线专题图件 

主要包括生态保护红线范围、生态保护红线调增区域、生态保护红线调减区域等分布图。 

9.2.2 人类干扰活动图件 

主要包括新增人类活动、规模扩大人类活动等分布图。 

9.2.3 生态修复治理图件 

主要包括生产生活设施减少区域、生态修复治理区域等分布图。 

9.2.4 自然生态用地图件 

主要包括生态保护红线内森林、草地、湖库湿地、荒漠等生态系统分布图以及不同类型转换

图。 

9.2.5 植物覆盖状况图件 

主要包括生态保护红线内的生长季植被覆盖度分布以及变化图。 

9.2.6 生态功能维持图件 

主要包括中度及以上土壤侵蚀分布、沙化土地分布、重点物种分布图等。 

9.3 监测报告 

根据工作成果编写监测报告，具体的格式要求见附录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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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质量控制要求 

10.1 卫星遥感监测 

数字正射影像图空间分辨率应优于相应比例尺 1:10000。按照 GB/T 15968-2008，数字正射影

像图的平面位置误差，平地、丘陵地不大于±0.5 mm，山地、高山地不大于±0.75 mm，明显地物

点最大不应超过两倍中误差。遥感解译中图斑属性的判对率应大于 90%。采用总体精度、Kappa

系数进行监测指标总体精度的控制；采用用户精度、生产者精度对单个类别分类情况进行精度验

证；辅之以地面核查，确保总体精度应达到 90%以上。 

10.2 航空遥感监测 

按 GB/T 24356 的相关要求进行精度验证和质量控制。 

10.3 野外现场监测 

现场监测质量控制主要包括现场采样质量控制和实验室质量控制两个方面，要根据相关标

准，全过程保证现场监测数据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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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通用指标信息提取方法 

A.1 生态保护红线基期面积 

数据获取：地方上报、国家审核。 

指标应用：反映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勘界后，省级政府公布的生态保护红线面积。 

监测频次：1 次/年。 

A.2 生态保护红线调增面积 

数据获取：地方上报、地面核查、国家审核。 

指标应用：反映生态保护红线是否符合“面积不减少”的管控要求。 

监测频次：1 次/年。 

A.3 生态保护红线调减面积 

数据获取：地方上报、地面核查、国家审核。 

指标应用：反映生态保护红线是否符合“面积不减少”的管控要求。 

监测频次：1 次/年。 

A.4 自然生态用地面积 

数据来源：遥感监测，地面核查。 

指标应用：监测生态保护红线内森林、草原、湖库湿地、荒漠等自然生态系统的面积以及生

态系统类型间的相互转化面积。 

监测频次：1 次/年。 

A.5 自然生态用地被占用面积 

数据来源：遥感监测，地面核查。 

指标应用：监测生态保护红线内森林、草地、湖库湿地、荒漠等自然生态系统被人为破坏和

占用情况。 

监测频次：1 次/年。 

A.6 生长季植被覆盖度 

数据来源：高光谱、高时间、高空间分辨率卫星遥感影像。 

植被覆盖度在对光谱信号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建立归一化植被指数与植被覆盖度的转换关

系，直接提取植被覆盖度信息。计算公式为： 

)NDVIsNDVIv/()NDVIsNDVI( −−=F  公式（A.1） 

式中： 

NDVIV——纯植物像元的 NDVI 值； 

NDVIS——完全无植被覆盖像元的 NDVI 值。 

由于大部分植被覆盖类型是不同植被类型的混合体，所以不能采用固定的 NDVIV和 NDVIS，

通常根据 NDVI 的频率统计表，计算 NDVI 的频率累计值，累计频率为 2%的 NDVI 值为 NDVIs，

累计频率为 98%的 NDVI 值为 NDVIv。地面监测先根据遥感监测结果找出植被覆盖度变化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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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根据区域概况、面积大小等实际情况布设样带，每隔 200 m 设置一个样地，每个样地布设 3 个

样方，测乔木、灌木、草本样方内的植被覆盖度。 

指标应用：监测生态保护红线内森林、草地、湖库湿地、荒漠等自然生态系统的地表覆盖状

况。 

监测频次：1 次/年。  

A.7 新增人类活动面积 

数据来源：遥感监测，优于 2 m 分辨率的卫星、航空遥感影像；视频监控，照片库和样本库；

地面核查，对新增人类活动进行核查。 

指标应用：作为生态保护红线日常监管指标，落实“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报告、第一时

间处理”的监管要求，通过卫星、航空遥感监测以及地面视频监控等手段，快速发现红线内新增

加的疑似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行为和问题线索。 

监测频次：日常。 

A.8 规模扩大人类活动面积 

数据来源：遥感监测，优于 2 m 分辨率的卫星、航空遥感影像；视频监控，照片库和样本库；

地面核查，对原有人类活动规模扩大区域进行核查。 

指标应用：作为生态保护红线日常监管指标，落实“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报告、第一时

间处理”的监管要求，通过卫星、航空遥感监测以及地面视频监控等手段，快速发现红线内原有

人类活动规模扩大的情况。 

监测频次：日常。 

A.9 生产生活设施减少面积 

数据来源：地方上报，结合照片库及样本库；遥感核实，优于 2 m 分辨率的卫星、航空遥感

影像，核实地面生产生活设施减少面积。 

指标应用：监测生态保护红线内原有生产生活设施退出、减少面积，反映生态保护红线生态

修复工作成效。 

监测频次：1 次/年。 

A.10 生态修复治理面积 

数据来源：地方上报，结合照片库及样本库；遥感核实，优于 2 m 分辨率的卫星、航空遥感

影像，核实地面已开展和正在开展的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的面积。 

指标应用：监测生态保护红线内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复垦、水土流失治理、森林生态保护与

修复、草原生态保护与修复、湿地生态保护与修复、荒漠化石漠化防治等重大生态保护修复治理

工程的实施面积，反映生态保护红线生态修复工作成效。 

监测频次：1 次/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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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附录） 

特征性指标信息提取方法 

B.1 土壤含水量 

数据来源：实地监测。 

监测方法：采用重量法，参照 GB/T 36197 和 LYT 1213，综合考虑水源涵养功能保护红线的

面积大小、地形条件、生态系统类型和土壤类型，在具有较高水源涵养能力的林地、灌丛、草地

等生态系统内，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地块作为观测样地；监测点位的数量应符合统计学要求，并考

虑人力、资金等因素；监测频次不低于 1 次/5 年，主要在生长旺季进行监测，有条件的地方可在

每年的生长季各月均开展监测。测算结果需考虑降水、温度等气象因素影响，对气候影响进行修

正。 

仪器设备：环刀、密封袋、小铲子、尺子、GPS 等。 

监测频次：1 次/5 年。 

B.2 中度及以上土壤侵蚀面积 

数据来源：遥感影像。 

监测方法：模型运算。 

采用遥感和土壤侵蚀模型，计算中度及以上土壤侵蚀面积；根据土壤侵蚀强度划分等级，分

为微度、轻度、中度、强度、极强度、剧烈 6 级，分别赋 1~6 的值。 

监测频次：1 次/5 年。 

B.3 风蚀量（厚度） 

数据来源：地面监测。 

监测方法：常用的方法有插钎法、风蚀桥法、三维激光扫描法。 

仪器设备：钢钎、风蚀桥、三维激光扫描仪以及地形测量仪器、GPS、钢尺等。 

监测频次：1 次/5 年。 

B.4 沙化土地面积 

数据来源：遥感影像。 

监测方法：遥感解译。 

监测频次：1 次/5 年。 

B.5 重点生物物种种数 

数据来源：地方上报、实地观测。 

监测方法：参考《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的系列标准。或采用网格法，即在等面积网格

里统计每个网格内出现的重点生物物种种数。条件允许的地方，可采取红外相机技术、无线传感

器网络技术、DNA 分子标记技术等先进技术开展监测。 

监测频次：1 次/5 年。 



 

14 
 

附录 C  

（资料性附录）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统计表 

县域名称 生态保护红线基期面积/km2 生态保护红线调增面积/km2 生态保护红线调减面积/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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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资料性附录） 

人类干扰活动面积统计表 

县域名称  人类活动类型 新增人类活动面积/km2 规模扩大人类活动面积/km2 

    

    

    

    

    

    

    

    

    

    

    

    

    

    

    

    

    

    

    

    

    

注：容易产生人类活动干扰（居民区、道路、农田、工矿周边）、生态退化风险较高的红线区域

作为监测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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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资料性附录） 

生态修复治理面积统计表 

县域名称 生产生活设施减少面积/km2 生态修复治理面积/km2 生态修复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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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资料性附录） 

自然生态用地面积统计表 

县域名称 自然生态用地面积/km2 自然生态用地被占用面积/km2 自然生态用地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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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资料性附录） 

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状况监测报告编写格式 

 

 

XX 省（区、市）XX 县（区、市、旗）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状况监测报告 

 

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状况监测报告由封面、目录、正文、附件等组成。 

1. 封面 

包括标题、编写单位及编写时间。 

2. 目录 

一般列出二到三级目录。 

3. 正文 

（1）前言 

（2）工作组织 

（3）生态保护红线概况 

（4）技术流程 

（5）监测内容 

（6）监测指标 

（7）监测方法 

（8）监测成果 

（9）质量控制要求 

4. 附件 

 

 

 


